
臺 北 市 立 弘 道 國 民 中 學 學 生 臨 時 外 出 證 明 單     年   月   日 

班 級  座 號  學生姓名  

事 由 
□生病回家休息 □就醫……健康中心核章： 

□因事           

時 間  自   時   分起至    時   分止 

※請導師與家長取得聯繫並勾選 

     □由家長帶回（若無家長到校接回，不得離校） 

     □家長同意自行離校 

※是否返校  □否   □是（回校後，持本聯至學務處報到核銷） 

警衛室  學務處  導師簽章  

備 註 

一、 無本單者，不准外出。 

二、 返校三日內辦妥請假手續，超過三日即以曠課登錄。 

三、 回校報到：（時間：    ）學務處簽章：              

第一聯：由外出學生隨身攜帶備查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二聯：由副班長留存 

臺 北 市 立 弘 道 國 民 中 學 學 生 臨 時 外 出 證 明 留 存 聯   年   月   日 

班 級  座 號  學生姓名  

事 由 □生病回家休息 □就醫 □因事          

時 間  自    時   分起至     時   分止學務處核章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三聯：由學務處留存 

臺 北 市 立 弘 道 國 民 中 學 學 生 臨 時 外 出 證 明 留 存 聯   年   月   日 

班 級  座 號  學生姓名  

事 由 □生病回家休息 □就醫 □因事          

時 間  自    時   分起至     時   分止 

※已與家長取得聯繫 □由家長帶回   □家長同意自行離校 

※家長聯繫電話: □父  □母  電話: 

※是否返校  □否   □是        學務處核章： 

 


